
 
 
 

公司註冊後的責任  

你的責任 

  根據《公司條例》註冊的公司必須遵從該條例的規定，於訂明時限內向公司註冊處處長提交
法定申報表 (包括周年申報表、註冊辦事處地址、董事及秘書及其資料的更改通知書等)。你
可登入網址 www.legislation.gov.hk 參閱《公司條例》全文。你亦可瀏覽本處網頁
(www.cr.gov.hk)「遵從法規」一欄參閱有關你的責任的進一步資料。本處網頁亦載有指明表
格、資料小冊子、指引及常見問題等資料。 

 為確定公司的公眾紀錄載有最新和準確的資料，本處建議你登入本處的網上查冊中心
(www.icris.cr.gov.hk)，免費查閱公司的文件索引，如有需要，亦可查閱公司資料。 

 所有公司董事均應閱讀公司註冊處編製的《有關董事責任的非法定指引》，並熟悉該指引所概
述的董事一般責任。公司應把該指引發給董事參考。該指引的最新版本可於本處網頁「刊物
及新聞公告」一欄下載。 

 

提交周年申報表 

  公司須每年向公司註冊處處長提交以指明表格申報和經簽署的周年申報表，以及每年註冊費: 

 有股本的私人公司須在成立為法團的周年日後 42 天內提交 
 其他本地公司須在有關年度的周年大會後或於通過以代替周年大會的書面決議的日期後 42 天內，
連同公司的資產負債表、核數師報告及董事報告書的核證副本一併提交 

 非香港公司須在公司在香港註冊日期的周年日後 42 天內，連同公司的最近期發表的帳目的
核證副本(如適用的話)一併提交 

 

未有準時提交周年申報表的後果 

  逾期提交，須繳付大幅度提高的註冊費用 
 公司及其高級人員(董事、秘書、經理及授權代表)會被檢控，一經定罪，可處失責罰款 

 

提交周年申報表電子提示服務 

 公司及其高級人員有責任準時提交周年申報表。本處網頁提供免費的『提交周年申報表電子提
示服務』，以便本地私人公司及非香港公司履行提交周年申報表的責任。你只需登入
www.cr.gov.hk「遵從法規」一欄完成登記，便可收到本處以電郵方式發出的提交周年申報表提示。
 

訂閱電子資訊服務 

 你可登入本處網頁「最新消息」>「訂閱電子資訊」一欄，免費登記『訂閱電子資訊服務』，以
接收關於本處各項服務和新措施，以及《公司條例》修訂方面的最新資料。 
 

 

 

電話諮詢熱線 : (852) 2234 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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